关于做好第二届学院“十佳大学生”
评 选 工 作 的 通 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按照学院“十佳大学生”评选办法，现将第二届学院“十佳大学生”评选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时间

2009年11月3日至20日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具有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精神，遵守国家法律和校规校纪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荣辱观，加强道德修养，诚实守信，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。
2、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所修课程成绩优异。
3、积极参加校内外社会公益活动，向社会及他人奉献爱心，事迹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4、积极参加校内外文娱、体育活动，为学院争得了较高的荣誉。
5、积极开展创新社会实践活动，成绩显著，成果突出。
6、家庭经济贫困，自强自立，克服困难，努力学习，在各方面取得突出成绩。

三、评选办法及奖励    

1、各系学生奖励工作组在2008-2009学年度评优的基础上，对学院十佳大学生申报者进行初审，以“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十佳大学生”条件为依据向学院推荐候选人预备人选。
2、经学生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评选后，确定15至20名作为“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十佳大学生”的候选人。学院以多种方式向全院师生介绍他们的事迹，广泛征求意见，由学院学生奖励评审组评议，上报学院批准。

3、学院学生奖励评审组根据评议情况和群众意见，评出“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十佳大学生”及“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十佳大学生提名奖”。

4、荣获“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十佳大学生”称号是在校学生的最高荣誉。
5、获奖者填写“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十佳大学生登记表”，并装入本人档案。

6、学院为十佳大学生颁发荣誉证书，并颁发奖金2000元，同时为荣获学院十佳大学生提名奖的学生颁发奖金500元，并在校内外广泛宣传。

四、相关要求
1、各级相关党团组织要高度重视、认真研究、抓紧部署，加强对推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。
2、推报单位在确定推报人选时，应与学院开展的各类评优活动结合起来，加强宣传，为广大学生树立可学、可敬、可信的榜样。
3、参选人须填写推报登记表一式三份（见附表),并附能充分反映本人突出成绩的详细事迹材料一式三份(2000字左右,A4纸打印并提供电子版)；提供本人事迹材料中涉及到的主要奖项的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。
4、各单位要在2009年11月20日前将推报人选的全部推报材料和各种书面证明上报学生处。

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学生奖励评审组
2009年11月3日
学院第二届“十佳大学生”评选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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